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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
（2020 年 9 月 22 日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学风建设，保证教学质量，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依据《山东

农业工程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等

文件精神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业预警是指在教学管理工作中，针对学生学业出现的不良情况以及可

能产生的不良后果，及时提示、告知学生本人及其家长，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防

范措施，通过学校与学生、家长之间的沟通和协作，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一种信

息沟通和学业警示制度。

第三条 学业预警的对象是学习成绩下滑、不及格课程门数累计达到一定数量，

学分缺欠严重，有可能不能顺利毕业的学生。

第四条 学业预警等级分为黄色、橙色、红色三级学业警示。

1.一个学期所修得学分数不足 12 学分的或补考后仍不合格达到 2 门及以上的学

生，予以黄色学习警示；

2.受到两次学业警示的学生，予以橙色学习警示；

3.受到三次以上学习警示的学生，予以红色学习警示。

第五条 各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、分管教学和学生工作的院领导为副组长的学

业预警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学院学业预警工作，教务处、学生处负责检查督促。

第六条 学业预警工作流程:

1.每学期补考成绩录入后一周内，学院指定专人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学生学

业情况进行统计，确定学业预警学生名单，并填写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业预警信息

统计表》（附件 1）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
2.学院向学生下达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业预警通知书》（附件 2），并安排相

关人员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学生的学业指导和帮扶。

3.对受到橙色学习预警的学生，学院通过适当的方式通知学生家长学生的学业预

警情况，并认真填写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业预警家长反馈情况记录单》（附件 3）。

4.对于受到红色预警的学生，学院应密切关注学生学习状况，及时与家长沟通，

采取有效措施共同做好学生的帮扶工作。

第七条 受到学业预警的学生应在学业导师指导下及时调整修课计划，原则上要

求首先重修不及格的必修课，再考虑选修其他课程。

第八条 学院应根据学业预警等级，制订相应预警措施，对学业预警学生的学习

情况进行检查，督促学生重视学业提高学习成绩，并定期对学院学业预警工作进行研

究、检查和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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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学院应建立学业预警管理档案，包含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生学业预警

通知书》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业预警家长反馈情况记录单》与学生和家长沟通以及

学业帮扶过程中形成的其他资料。

第十条 各学院分管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的领导、教学秘书、学业导师、学生辅

导员、班主任应明确分工、各司其职、密切配合，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学业完

成情况，共同做好学业预警工作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秋季开学开始施行。

附件：1.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业预警信息统计表

2.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业预警通知书

3.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业预警家长反馈情况记录单


